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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登革熱疫情除氣候及病媒分布的影響外，防治作為亦是影響疫情擴散的關鍵

因素。其中通報時效關係到各類防治工作的及時性，從臺南市 2014年登革熱個案

通報狀況發現，民眾在症狀開始後，平均約 0.8日就醫，就醫院所以基層診所最多，

確診個案的發病至通報天數平均為 4.4日，通報院所以醫學中心為主，因此，建議

衛生單位加強訪視確診個案曾就醫但未被通報之醫療院所，提昇診療醫師對登革

熱症狀與相關疫情之警覺性及加強民眾宣導防治作為之必要性，以期掌握防治

先機。 

 

關鍵字：登革熱、通報時效 

 

前言 

登革熱正迅速崛起為世界流行的病毒性感染疾病，它不僅影響到繁榮城市中

的貧困地區、郊區和農村，也影響到鄰近熱帶和亞熱帶國家更富裕的地區，在過

去 50 年中，登革熱的發生率增加了 30 倍，全球幾乎半數以上的人口在登革熱的

風險之中[1]，登革熱亦是造成一些亞洲及南美洲國家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 

登革熱(dengue fever)是由登革病毒引起之急性傳染病，登革病毒為一RNA病毒，

依其抗原有四種血清型別，當感染其中一型後，僅對感染的那一型有終生免疫[2]，

對其他三型病毒產生短暫性及部分的免疫力。登革熱的潛伏期約 3–8 日，最長

可達 14 日，病人發病前 1 日至發病後 5 日的這段期間，為「病毒血症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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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可傳染期，斑蚊若於此時期叮咬感染者，則成為帶病毒之斑蚊，病毒在蚊

體內經過 8–12 日的複製繁殖後，就變成具有傳染力的斑蚊，當此斑蚊再叮咬其

他人時，就造成他人感染，病毒因此散播出去[3]。 

登革熱的臨床表現，有的非常輕微或無症狀，病人常常不須就醫求治，有些

雖然會高燒、劇烈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及紅疹等，但很少造成死亡；重

複感染不同型別的登革病毒，可能發生嚴重出血之登革出血熱及有休克症狀之登

革熱休克症候群[4]，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為符合國際趨勢及因應未來登革熱防

治需要，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參酌 2009 年 WHO 病例分類定義，修訂

我國登革熱病例定義，通報臨床條件增加「警示徵象」，並增列「重症診斷條件」

等訊息，以提醒醫師注意病患在臨床上的病程變化，及時提供適當的醫療處置，

不必再隨病程變化另行通報「登革出血熱／登革休克症候群」。 

影響登革熱疫情之相關因素，除了氣候的變遷、生物種類的改變及病媒蚊

分布之自然因素外，年齡、性別及都市的分布、民眾對於登革熱的認識及態度、

社會型態、對於個案的處理及早期偵測等，都對登革熱疫情產生重大的影響

[2]。  

 

2014 年臺南市登革熱疫情分析 

2014 年臺南市流行季共通報 497 例登革熱個案，確診登革熱病例 153 例，確定

病例分布於臺南市 22 區 109 里。其中有七個里為登革熱病例群聚區域，分別為

東區崇善里 10 例、東區大德里 7 例、東區後甲里 5 例、永康區勝利里 10 例、

永康區西灣里 7 例、南區永華里及國宅里（鄰近金華市場）共 5 例。 

 

防疫措施 

一、 平時作為 

臺南市的防治作為部分，除中央所建議的作為之外，在疫情未發生前，

臺南市政府 2014 年自 4 月份開始進行聯合稽查，由地方衛生局、環保局及

區公所，聯合疾管署南區管制中心及被選定查核高風險場域之權管單位，

頻率為每週二次進行查核，發現積水容器或陽性點，除要求當場清除外，

後續臺南市政府會函文權管單位限期改善並進行複查，未於限期內改善者

則開罰。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訂定之高風險場域，包含過去曾發生登革熱群聚

之社區或地段、監測人員病媒蚊密度調查發現成蚊指數或布氏級數較高的

區域、範圍面積很大，平時無法進入查核之單位等。臺南市 2014 年聯合

稽查高風險場所共 51 處，其中 16 處鄰近 2014 年確診之登革熱個案住家（或

工作活動地），除臺南市永康區之某市場及東區某廢棄眷村外，其餘曾經歷

過聯合稽查後之高風險場所鄰近社區，均未發生社區次波感染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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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緊急防治作為 

衛生單位接獲疫情通報後，詳細疫調個案前兩週及病毒血症期的活動史，

研判可能感染源及需防治的地區；機動調派人力支援疫情發生處之病媒蚊調

查及強制孳生源清除，並由資深專業之查核人員，落實病例區戶內外的查核，

疾管署南區管制中心亦進一步派機動防疫隊協助找尋隱藏性孳生源，並於緊

急化學防治後進行成效評估。 

 

目的 

分析 2014 年臺南市登革熱通報個案（包含確定病例及非確定病例）的就醫

狀況，包含： 

一、 描述通報個案發病日至第一次就醫日距、第一次就醫之醫院層級，初步

了解臺南市民的就醫習慣。 

二、 描述通報個案發病日至通報日的就醫次數（含通報當次）、發病日至通報

日的日距、通報醫院層級，以了解個案發病至就醫日距及醫院對登革

熱診斷的警覺性。 

三、 比較病例與非病例個案發病日至第一次就醫日距、第一次就醫層級、發

病日至通報日距和就醫次數、以及通報醫院層級等。 

四、 統計確診個案曾就醫但未被通報之醫療院所，建立臺南市未來加強宣

導之醫療院所名單。 

 

材料與方法 

自疾管署傳染病通報系統中，擷取臺南市登革熱本土通報個案發病日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 13 日的通報資料及疫情調查報告，確定病例擷

取區間為臺南市登革熱流行季首例發病日 2014 年 7 月 25 日至最後一例發病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本研究對象為有完整疫調資料的 415 例通報個案。依實驗室

檢驗結果，將通報病例分為確定病例組 153 人和非確定病例組 262 人。 

將所收集的登革熱通報個案資料，以描述性分析將登革熱通報個案之發病

日至第一次就醫日距（含發病當日）、發病日至通報日距及發病至通報（含通報

當次）次數，以平均數±標準差表示；確定病例組及非確定病例組的第一次就醫

層級、通報醫院層級、通報醫院層級與個案第幾次就醫被通報及就醫層級與發

病日距，以百分比表示。 

 

名詞定義 

一、 確定病例：透過法定傳染病監測系統通報之疑似病例，其 PCR 或 ELISA 檢

驗結果研判為陽性。 

二、 非確定病例：透過法定傳染病監測系統通報之疑似病例，其 PCR 或 ELISA

檢驗結果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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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醫習慣：個案發病日至第一次就診日距、醫院層級、通報日距、通報醫院

等狀況。 

四、 醫院層級：依醫院評鑑之分級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及基層診所。 

五、 通報日距：定義為「病例經醫療院所通報日期」－「症狀開始日期」。 

六、 發病日至第一次就醫日距：定義為「病例因此次症狀第一次就醫日期」－

「症狀開始日期 」。 

七、 平均通報日距：一週內確診病例的通報日距總和／確診病例數。 

 

結果 

一、 臺南市通報登革熱個案就醫狀況 

通報個案 415 例中，發病日至第一次就醫日距介於 0–8 日，平均為

0.8±1.3 日；第一次就醫以基層院所最多，佔 67.7%，其次為醫學中心 16.4%，

區域醫院 11.8%，地區醫院 4.1%；通報個案發病日至通報日平均為

4.3±2.8 日，最多 19 日，最少為 0 日；發病至通報的平均就醫次數（含通報

當次）為 2.3±1.1 次，最多 6 次，最少 1 次；在通報醫院層級方面，48.7%是

由醫學中心通報，27.5%區域醫院、8.7%是地區醫院、15.2%為基層診所通報

（表一）。 

 

  

 

 

 

 

 

 

 

 

 

 

 

 

通報個案第一次就醫就被通報比例為 26.0%，第二次就醫被通報比例為

33.5%，第三次就醫被通報佔 25.8%，就醫四次以上才被通報出來的個案有

14.7%（表二），如果第一次就醫是到醫學中心，第一次就被通報比例有43.5%；

58.3%的在發病第一日就就醫，21.4%第二日就醫，發病第三日就醫有 9.6%，

10.6%是在發病後四日(含)之後才就醫（表三）；不論是發病第幾日就醫，都

是以基層院所最多，但通報卻都是醫學中心最多。 

表一、通報個案中，經確診為登革熱確定病例組及非確定病例組之就醫狀況比較 

類別 

確定病例(n=153)  非確定病例(n=262)  總計(n=415) 

個數 
平均數±標準差 

(最低－最高) 
 個數 

平均數±標準差 

(最低－最高) 
 個數 

平均數±標準差 

(最低－最高) 

發病至第一次就醫日距 153 0.7±1.1(0–6)  262 0.9±1.4(0–8)  415 0.8±1.3(0–8) 

發病至通報日距 153 4.4±2.2(0–12)  262 4.2±3.1(0–19)  415 4.3±2.8(0–19) 

發病至通報就醫次數 153 3.0±1.0(1–5)  262 2.0±1.1(1–6)  415 2.3±1.1(1–6) 

類別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第一次就醫層級         

醫學中心 20 13.1  48 18.3  68 16.4 

區域醫院 14 9.2  35 13.4  49 11.8 

地區醫院 5 3.3  12 4.6  17 4.1 

基層院所 114 74.5  167 63.7  281 67.7 

通報醫院層級         

醫學中心 74 48.4  128 48.9  202 48.7 

區域醫院 41 26.8  73 27.9  114 27.5 

地區醫院 17 11.1  19 7.3  36 8.7 

基層院所 21 13.7  42 16.0  63 15.2 

 

 



│原著文章│ 

2016 年 7 月 5 日‧ 第 32 卷‧第 13 期                                            疫情報導  274 
 

 

 

 

 

 

 

 

 

 

 

 

 

 

 

 

 

 

 

 

 

 

 

二、 確定病例就醫狀況 

確定病例的就醫狀況，發病日至第一次就醫平均 0.7 日，平均發病日至

通報日為 4.4±2.2 日，最多 12 日，最少為 0 日，由此發現，確定病例平均發

病後 0.7 日就會就醫，但卻要在平均發病後 4.4 日才會被通報，可能因部分醫

師對登革熱的診斷警覺性不夠，基層診所因某些原因不願進行通報，而增加

轉介病人至醫學中心或衛生所的時間；或是有些人感染登革熱時，症狀輕微

或不典型，不易與其他病毒性感染疾病區別，導致就醫次數增加；確定病例

通報前平均就醫次數為 3.0±1.0 次，最多 5 次，最少 1 次；在通報醫院層級方

面，48.4%是由醫學中心通報，26.8%區域醫院、13.7%為基層診所通報、11.1%

是地區醫院（表一）。 

三、 確定病例及非確定病例之比較 

確定病例在發病至第一次就醫日距0.7±1.1日，非確定病例組0.9±1.4日，

但發病至通報日距病例組 4.4±2.2 日，非病例組 4.2±3.1 日，確定病例及非確

定病例在第一次就醫都是以基層診所最多，分別為 74.5%及 63.7%，但通報

則都以醫學中心為多，分別是確定病例組 48.4%，非確定病例組 48.9%。 

 

表二、通報醫院層級與個案第幾次就醫被通報的情形 

通報 

醫院 

層級 

個案第幾次就醫 

第一次就醫通報 

個數(%) 

第二次就醫通報 

個數(%) 

第三次就醫通報 

個數(%) 

第四次以上就醫

通報個數(%) 
合計(%) 

醫學中心 47(43.5) 62(44.6) 55(51.4) 38(62.3) 202(48.7) 

區域醫院 29(26.9) 38(27.3) 30(28.0) 17(27.9) 114(27.5) 

地區醫院 7(6.5) 14(10.1) 12(11.2) 3(4.9) 36(8.7) 

基層院所 25(23.1) 25(18.0) 10(9.3) 3(4.9) 63(15.2) 

合計(%) 108(26.0) 139(33.5) 107(25.8) 61(14.7) 415(100) 

 

 

表三、就醫時已發病日數與就診醫院層級的情形 

就診醫院層級 

就醫時已發病日數 

第一日 

個數(%) 

第二日 

個數(%) 

第三日 

個數(%) 

第四日以上 

個數(%) 
合計(%) 

醫學中心 33(13.6) 13(14.6) 9(22.5) 13(29.5) 68(16.4) 

區域醫院 29(12.0) 10(11.2) 5(12.5) 5(11.4) 49(11.8) 

地區醫院 10(4.1) 2(2.2) 0(0.0) 5(11.4) 17(4.1) 

基層院所 170(70.2) 64(67.4) 26(65.0) 21(47.7) 281(67.7) 

合計(%) 242(58.3) 89(21.4) 40(9.6) 44(10.6) 41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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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從疫情監測的角度來看，我們希望知道全國的疫情狀況是否會影響縣市醫療

院所的警覺性，進而影響其通報積極性，減少通報日距。通報日距長，可能增加

病例於病毒血症期間的社區暴露時間，衛生單位的防疫範圍因此要擴大，不僅耗

費防疫量能，造成更多民眾的不便，更重要的是會造成疫情的擴散。2014 年臺南

市 415 例之登革熱通報病例，平均通報日距為 4.3 日，確診病例為 4.4 日。該年臺

南市本土登革熱疫情首例確診個案為第 30 週發病，全國登革熱疫情則為第 20 週

開始。從臺南市登革熱病例的每週（通報週）平均通報日距與全國確診病例數的

折線圖來看，全國確診的病例數越多，通報日距則有下降的現象。從圖一可看到，

全國登革熱確定病例在 2014 年第 40 週到 50 週期間達疫情高原期，在此期間雖臺

南巿通報病例之平均通報日距 4.3 日與前幾週之平均通報日距持平，但在確診病例

部分，第 40 週到 50 週期間之疫情高原期平均通報日距為 4.2 日，較 30–39 週之每

週平均通報日距 5.5 日，呈下降現象。若再與臺南市的通報數及確診數來看，臺南

市每週登革熱確定病例於疫情高原期的 40–52 週，平均通報日距 4.3 日，相對於

30–39 週的每週平均通報日距 5.5 日是減少的（圖二）。因此，當全國及臺南市登

革熱確診的病例數增加，而臺南市的通報數及平均通報日距呈現減少的趨勢，顯

示政府單位對於疫情狀況的公布及加強民眾及醫療院所的衛教宣導，都會影響臺

南市流行疫區醫師的警覺性。 

相較於 2012 年，臺南市登革熱本土確診個案數 751 例，病例數 98%集中於原

臺南市區（安南區、北區、南區、中西區、永康區、東區、安平區）[5]，2014 年

臺南市本土確診個案數 153 例，確診病例分布於臺南市 22 區，2012 年疫情的集中，

提高了醫師及疫區民眾的警覺，2014 年則疫情分散，以致 2012 年平均通報日 3.6

日低於 2014 年之 4.4 日。        

 

  

圖一、2014 年第 20 週至 2015 年第 8 週，臺南市本土登革熱通報、確定
病例每週平均通報日距與全國登革熱每週確診病例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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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南市登革熱的通報個案來看臺南市民眾的就醫習慣，在症狀開始時，第

一天就醫的比例達 58.3%，第二天就醫的個案有 21.4%，顯示有近八成民眾在症狀

開始後兩日內就醫，但平均通報日距還要 4.3 日左右，平均就醫 2.3 次，因此推論，

造成登革熱通報日距較長的原因，並非民眾對疾病的警覺性不高；再從就診的醫

療院所看，通報個案第一次就醫以基層院所居多，佔 67.7%，但通報院所卻以醫學

中心居多，佔 48.7%，有可能是臺南市基層醫師對診療的警覺性不夠，或是初期症

狀不顯著造成診斷的困難及基層診所因某些原因無法進行通報，因此轉介醫學中

心或衛生所。此部分建議衛生局所加強衛教診所醫生，鼓勵通報，或請民眾於流

行區有疑似登革熱症狀時，立即至衛生局所抽血送驗，若確定登革熱陽性，可領

取自主通報獎金 2,500 元，藉此縮短民眾就醫通報的時間。另外，建議加強醫療院

所在登革熱的診斷及流行期的警覺性，或使用快速診斷試劑，協助醫師之診斷。

自 2014 年開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陸續提供原臺南市轄下衛生所及部分醫院 NS1

快篩試劑用於通報個案登革熱診斷，以縮短防疫作為之介入時間，臺南市亦有醫

院提供自費篩檢，協助醫師診斷登革熱，並減少通報時間。 

綜上，建議後續可針對(1)醫療院所未通報原因或(2)個案各種症狀開始日與被

通報日的相關性作調查，(3)有無使用快篩試劑對於通報日距之影響，藉由調查結

果對基層醫療院所提供相關教育訓練，以協助改善通報時效。 

此外，依據歷年的查核經驗，群聚的社區疫情，幾乎均有一大型隱藏性孳生

源造成疫情引爆，因此，若能縮短通報時間，及時加強個案住附近的環境防治，

就能減輕疫情之規模。分析 2014 年的臺南市群聚疫情的社區，例如：1.東區崇善

里（10 例）在首例個案住家附近，發現隱藏性孳生源。2.東區大德里（7 例）第一

例個案住家附近某市場花店內有 15 個陽性容器、附近公寓地下室下積水、店面住

家地下室積水等大型隱藏性孳生源。3.東區後甲里（5 例）個案住家附近市場旁住

家發現 3 件陽性容器、附近菜園、廢棄眷村空屋、空地積水有 20 個陽性容器。4.

永康區勝利里（10 例）首例個案住家前面為陽性水溝且市場攤販、花店、停車場

發現 30 件陽性容器。5.永康區西灣里（7 例）個案住家附近之工地電梯井，附近

菜園發現病媒蚊孑孓孳生源。6.南區永華里、國宅里（5 例）在個案活動點某市場

附近陽性水溝等。針對上述狀況，建議第一個病例發生時，即應積極進行孳生源

清除，尋找隱藏性孳生源，並估算適當的緊急化學防治的範圍。         

 

結論 

一、基層院所仍是臺南市民眾就醫的首選，佔 67.7%，且大部分會在發病 1 日內就

醫，但 2014 年臺南市確診登革熱個案的平均通報天數仍需 4.4 日，若要縮短

通報時間，建議於登革熱流行期，增加基層醫師的流行疫情資訊：包含到院訪

視、即時通訊或電子郵件的最新疫情傳送等，以及快速檢驗試劑的診斷協助。 

二、建議衛生單位針對統計 2014 年確診個案曾就醫但未被通報之醫療院所名單，

加強訪視，提昇診療醫師對登革熱症狀及相關疫情之警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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